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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办理要素

办理要素包括：事项名称和编码、实施机构、申请主体、受

理地点、办理依据、办理条件、申请材料、办理时限、收费标准

和依据、申请人权利和义务、咨询服务等。

（一）事项名称和编码

事项名称：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

编码：3704810102504

（二）实施机构：滕州市城乡水务局行政许可科

（三）申请主体：在滕州市行政区域内凡从事有可能造成水

土流失的开发建设单位和个人，必须编报水土保持方案。凡征占

地面积在一公顷以上或者挖填土石方总量在一万立方米以上的开

发建设项目，应当编报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；其他开发建设项目

应当编报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。

（四）受理地点:滕州市政务服务中心城乡水务局窗口

（五）办理依据：

1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》（2010 年 12 月修订通过）

第二十五条：在山区、丘陵区、风沙区以及水土保持规划确定的

容易发生水土流失的其他区域开办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生产建设

项目，生产建设单位应当编制水土保持方案，报县级以上人民政

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，并按照经批准的水土保持方案，采取水

土流失预防和治理措施。没有能力编制水土保持方案的，应当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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托具备相应技术条件的机构编制。

2、《山东省水土保持条例》（2014 年 5 月 30 日通过）第二十

二条：在山区、丘陵区、风沙区以及水土保持规划确定的容易发

生水土流失的其他区域，开办扰动地表、损坏植被、挖填土石方

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生产建设项目，生产建设单位应当编制水

土保持方案；没有能力编制水土保持方案的，应当委托具备相应

技术条件的机构编制。

水土保持方案实行分级审批制度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

门审批、核准或者备案的生产建设项目，其水土保持方案由同级

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。

水土保持方案经批准后，生产建设项目的地点、规模发生重

大变化或者水土保持措施需要作出重大变更的，应当报原审批机

关批准。

（六）办理条件

申请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，应当具备下列条件：

1、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规定；

２、符合《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技术规范》等国家、

行业的水土保持技术规范、标准；

３、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明确；

４、水土流失防治措施合理、有效，和周边环境相协调，并

达到主体工程设计深度；

５、水土保持投资估算编制依据可靠、方法合理、结果正确；

６、水土保持监测的内容和方法得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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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申请材料

申请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，应当向市城乡水务局

行政许可科提交下列材料：

1、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或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；（原件 4 份）

2、申请批复文件；（原件 3 份）

（八）办理时限

受理时限：1 个工作日。

办理时限：法定时限 20 个工作日，承诺时限 20 个工作日（不

含专家论证时间）。

（九）收费标准：本审批事项不收费。

（十）咨询服务

滕州市政务服务中心城乡水务局窗口设立咨询岗负责对申请

人咨询、疑问给予解释答复。

窗口咨询地址：滕州市政务服务中心市城乡水务局窗口（滕

州市北辛中路 2600 号）

电话咨询号码：0632—5081732

电子邮箱:sw5081732@163.com

二、办理流程

（一）申请

1.提交方式

①窗口提交。滕州市政务服务中心市城乡水务局窗口，地址：

滕州市北辛中路 2600 号，联系电话：0632—5081732。

②信函提交。滕州市政务服务中心市城乡水务局窗口，地址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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滕州市北辛中路2600号，邮编：277500，联系电话：0632—5081732。

③网上申请。登录山东政务服务网，网上申请办理。

2.获取收件编号

①申请人在窗口提交申请的，窗口人员在山东政务服务网系

统录入信息时，可即时获得编号，申请人可现场领取。

②申请人通过信函或传真、网上提交申请的，工作人员在山

东政务服务网系统录入信息时，可即时获得编号，由窗口人员以

电话或手机短信、网上信息形式告知申请人。

3.获取收件凭证

经审核，对材料齐全、填写无误、符合法定形式的材料出具

材料受理凭证。凭证内容包括：材料名称、接收时间、编号，受

理人姓名，联系方式、进度查询方式、办理期限。申请人领取方

式如下：

①申请人在窗口提交申请的，材料受理凭证由申请人即时领

取。

②申请人通过信函或传真、网上提交申请的，材料受理凭证

由窗口人员以发送电子邮件的方式发送给申请人。

（二）受理

1.材料补正

①属于窗口受理的，受理人当场发现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

合法定形式的，能当场补正的告知申请人当场补正，并予以协助。

不能当场补正的，做出补正材料通知单，列明需补正的材料内容、

补正期限以及逾期不补正作退件处理的规定。



8

②属于信函、传真或网上受理的，受理人发现申请材料不齐

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，做出补正材料通知单，列明需补正的材

料内容、补正期限以及逾期不补正做退件处理的规定，由窗口人

员以电话或手机短信、网上信息形式告知申请人。

2.获取受理（不予受理）凭证

①经审核符合受理条件的，办理人员登录政务服务中心内网

系统自动生成受理通知书，并随即打印。

②经审核不符合受理条件的，办理人员制作不予受理决定书，

决定书内容要包括不予受理的理由、有权受理的其他机关的名称、

法律救济等。

凭证的获取方式同补正材料的方式。

（三）办理进程查询

查询电话号码：0632—5081732

(四)获取审批决定书

获取方式：窗口领取或由窗口人员邮寄送达。

（五）流程图

见附件 1

三、法律救济

（一）投诉

1.投诉受理：市城乡水务局窗口首席代表负责政务相对人违

纪违法投诉事项的协调处理。政务服务中心督查科负责对市城乡

水务局窗口人员违纪违法投诉事项的协调处理。

2.投诉时限：对一般投诉要及时办理，并于 3 日内将办理结



9

果反馈给投诉人。重要投诉在 3 日内不能办理完毕的，可延长 15

日，在 30 日内将办理结果反馈给投诉人。

3.投诉处理

①对信函投诉做到逐件拆阅、登记，及时处理；

②对网络投诉要及时登录收阅、打印登记，及时处理；

③对当面投诉应当分别单独进行，接待人员应当做好笔录；

④对投诉电话做到细心接听，询问清楚，如实记录；

4.投诉渠道

市城乡水务局窗口电话：0632—5081732

电子邮箱：sw5081732@163.com

信箱：滕州市政务服务中心市城乡水务局窗口。邮编：277500

（二）行政复议

1.枣庄市城乡水务局 ，地址：枣庄市新城区民生路601号 联

系电话：0632-3344230

2.滕州市政府法制办公室，地址：滕州市政务中心，联系电

话：0632-5536501

四、表单填写

（一）申请书示范文本

见附件 2

（二）告知、承诺书文本

见附件 3、附件 4

五、有关说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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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服务指南根据法律法规规章相关内容的修改变动情况和工

作实际要求，予以实时更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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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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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告知书

一、为降低申请人申请行政许可的风险，减少不必要的损失，

本行政许可事项实行告知制。

二、水土保持方案必须符合以下条件才可获得批准：

1、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规定；

2、符合《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技术规范》等国家、行

业的水土保持技术规范、标准；

3、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明确；

4、水土流失防治措施合理、有效，与周边环境相协调，并达

到主体工程设计深度；

5、水土保持投资估算编制依据可靠、方法合理、结果正确；

6、水土保持监测的内容和方法得当。

三、必须按照批准的《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》或《水土保持

方案报告表》的具体内容，全面落实各项水土保持措施。

四、按规定足额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。

五、项目建设单位和个人应服从水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，

配合水行政主管部门水政执法人员依法执行公务。

滕州市城乡水务局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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